
2024-2025年浪花藝術進駐遴選簡章 
 
一、宗旨 

 
「浪花藝術空間」成立於 2022 年，由「超級浪」藝術團體組織營運，空間位
於宜蘭羅東，緊鄰羅東夜市與火車站，區域內商業繁盛，人文薈萃。本空間以
當代藝術的視野，引介國內外藝術家、策展人、文化工作者等專業藝文人士進
駐，辦理駐村、座談、展演、在地研究與創作，藉此打造連結在地與國際社群
網絡的平台。我們將跨國、跨領域的合作模式作為實踐的基礎，一步步擴大
「浪花藝術空間」在當代藝術領域的規模與深度，並促使更多卓越的藝術家參
與其中，共同挖掘藝術的無限可能性。 
 
「浪花藝術空間」目前已順利與日本京都、蒙古烏蘭巴托、新加坡與法國的不
同藝術機構達成協議，將以兩年為單位進行多邊的藝文展演進駐平台交流，使
空間不僅作為進駐地點，也作為媒合台灣藝術家至合作平台的推薦機構。 
 
「浪花藝術進駐」計畫基於團隊與空間營運的方向，作為藝術實踐的基地

外，也是國內外藝術平台相互連結中的節點，對「浪花藝術空間」而言，

唯有透過不斷的對話與交流學習，才有創造未來願景的可能，因此，我們

除了在宜蘭面對世界各地前來的藝術家，也會將宜蘭視作前往世界各地的

轉運站，將更多的藝術家送往不同的藝術領域，共創健全的藝術生態。 
 

 
二、徵件類型 
 
    國際來訪進駐 
 
三、徵件說明 
 
國際來訪進駐旨在支持國內外的藝文工作者，舉凡藝術家、策展人、研究人

員、各領域職人、學生創作者等，前來台灣宜蘭羅東，共同促進文化交流與藝

術對話。 
 

(1) 進駐時程：共計最多 2個月，請針對可以的進駐時段排序，團隊將評估安
排。 

 
▪ 2024年：8-9月、10-11月。 

 
▪ 2025年：1-2月、3-4月、5-6月、7-8月、10-11月。 

 
 

(2) 創作領域：各類型藝術、策展、文化研究、跨領域產業等藝文工作者 



 
(3) 進駐地點:浪花藝術空間 

 
(4) 申請資格： 

(1) 滿 20歲之非中華民國國籍人士（未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
者）。 

(2) 滿 20歲之中華民國國籍人士（持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者）。 
(3) 申請者可為個人或團體，但由於起居空間因素，建議以不超過兩人
以上的團隊申請，成員申請後即不可更換。 

(4) 本空間特別對於家庭友善，進駐期間若有需求，可以與家人共同前
來，但補助經費相同。 

(5) 本空間對於學生創作者亦有開放每年一檔期進駐時段，歡迎學生創
作者申請。 

(5) 補助項目： 
(1) 進駐期間提供起居空間，包含臥房、獨立衛浴、廚房。 
(2) 進駐期間提供工作空間，包含工作陽台。 
(3) 進駐期間提供每日 500元新台幣生活費。 
(4) 國外申請者補助機票費用，以 25000元新台幣為上限。 
國內申請者補助居住地至浪花藝術空間往返一趟（公共運輸為

限）。 
(5) 進駐期間提供創作發表或是藝文交流等活動使用空間，進駐者與團
隊協調規劃。 

(6) 進駐期間不定期協助與台灣當地其他藝文機構交流。 
 

(6) 進駐須知： 
(1) 鼓勵但不限進駐計劃與宜蘭當地之關聯性。 
(2) 進駐期間須舉辦至少一場公眾活動，形式不限。 
(3) 進駐者須至少參與一檔浪花藝術空間年度展覽（聯展），由「超級
浪」團隊舉辦，若親自布展者將提供額外創作補助。 

(4) 實際進駐時間不得少於申請時間的⅔。 
 

四、申請方式 
 
(1) 僅接受網路報名，請將申請資料傳至 hyperwave.mit@gmail.com，標題備
註「申請 2024-2025年浪花藝術進駐遴選＿姓名」，並於 2024 年 4月 26 
日（五）台北時間下午 11 時 59 分 59 秒前完成線上申請。如未於上述收件
截止日時間完成線上申請，視同逾期， 不予受理。 

(2) 需提交簡歷、作品集與駐村計畫書（計畫書內容須包含計畫名稱、申請動
機、計畫理念、執行方式...等，內文不超過 2張 A4）。國內申請者僅需提
供中文版本，國外申請者請提供中文與英文版本。團體申請者，報名時需

以團體名稱申請，並將每位成員姓名、簡歷、共同合作或創作經驗統整為 
1 份文件。 

(3)    如有疑問，請以 E-mail 聯繫：hyperwave.mit@gmail.com。 
 
五、遴選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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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遴選方向：鼓勵在地性與富有實驗性、前瞻性等方向之計畫。亦會參考申
請者之經歷、作品與表述方式。 

(2) 採「公開遴選」的方式，邀集 2-3 位藝文相關工作者組成遴選委員，依實
際遴選項目進行遴選工作。遴選委員不得接受外界請託，避免影響評審之

客觀與公正，並不得審核與其本人直接相關之申請案。為使遴選會議保持

獨立客觀，並基於尊重申請者之隱私權，遴選之過程不對外公開。  
(3) 遴選委員會依遴選方向決選至多 30名，再依據檔期排序選出 7名符合檔期
安排之入選者，與其協調後確認進駐時間，若有獲選者無法配合安排進駐

時間，將依序遞補。 
 

 
六、徵件結果公佈  
 
(1) 最終決選結果將於 2024年 5月中於「超級浪」官方網站及社群公告，並以
電子郵件方式各別通知最終獲選者，未經錄取及因故未進入審查流程者不

另行通知。  
(2) 最終獲選者需於收到獲選通知後，1個月內與「超級浪」團隊簽訂協議
書，並依約完成進駐計畫。  

(3) 若入選者因故無法執行進駐計劃，需於簽訂協議書前一週期提出，逾期簽
訂將視同自動棄權。 

(4) 若有任何原因需停止進駐計畫，入選者最晚應於進駐日的一週內通知「超
級浪」團隊，經團隊評估後以獲得批准，並須完成解除協議書程序。 

 
七、重要事項 
 
(1) 申請者應擔保其著作及申請計畫無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若因前開情事
致使本進駐計劃執行團隊遭受損害或受連帶賠償請求之損失，申請者應對

本團隊負全部法律、賠償責任。 
(2) 獲選者須自行處理國家簽證、旅遊與醫療保險等事宜，並負擔相關費用，
不得要求「超級浪」團隊代為處理、負擔。  

(3) 獲選者於駐村期間不得重複於其他單位進駐。  
(4) 本團隊保留本簡章內容變更及最終解釋之權利，若進駐期間受天災、戰
亂、嚴重特殊傳染性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時並得對應調整及採行相應

措施。 
 
 
 
 

 


